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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 目的與範圍

1.1  為符合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瞭解休、退學申請流程，順利辦理休、退學程序。
1.2  適用於因故須辦理休、退學之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。
2 參考文件（法規／依據）
2.1  全國性法規
2.1.1  大學法
2.1.2  大學法施行細則
2.2  校內相關法規

2.2.1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則
3 權責單位

1.1  教務處進修推廣組
1.2  總務處文書組
4 對象
   符合休、退學之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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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 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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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 作業內容（對應程流圖，敘明作業內容）
6.1  學生須於申請期限內(當學期第一天至學期考前一天) 辦理休、退學，休學最多2學年。
6.2  辦理休、退學同學須至新版教學務系統填寫資料後再自行印出申請書。
6.3  再將申請書送至相關單位核章，最後將申請書及學生證送交進修推廣組審核。
         6.3.1  不通過者：不在申請期限內辦理休、退學，不得休、退學。
     6.3.2  通過者：休、退學申請書完成後，由各系承辦人留存並上網審核同意。
6.4  進修推廣組列印休學證明書、修業證明書。
6.5  學生持休學證明書、修業證明書至文書組用印，用印後交予學生，完成休、退學流程。
7 附件（相關表單或文件）
7.1   休、退學申請書
 

	承辦人
	二級單位主管
	一級單位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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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後承辦人上網審核同意





申請書及學生證送交進修推廣組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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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申請書送至相關單位核章





休、退學申請書審核通過





進修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填寫休、退學申請書








學生持休學證明書、修業


證明書至文書組用印








學生休、退學申請流程開始

















休、退學申請書完成後，由各系承辦人留存








請務必至新版教學務系統填寫資料後再自行印出(申請期限內、休學最多2學年)





進修推廣組列印


休學證明書、修業證明書











